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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831

证券简称：裕同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77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8年9月7日（星期五）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9月6日-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9月7日上午9:30－11:30， 下午1:

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

9月6日下午3:00—9月7日下午3:00。

3、股权登记日：2018年9月4日

4、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石环路1号公司三楼会议

室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华君先生

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55,334,255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63.83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55,094,401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63.772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239,85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60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40,85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0.060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00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239,85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60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

进行了表决。 审议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延长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及增加部

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同意公司增加成都市裕同印刷有限公司为原募投项目苏州昆迅包装技

术有限公司包装说明书、包装箱、包装彩盒生产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四

川省崇州市，拟增加实施主体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为2020年6月

30日。

同意公司对裕同（武汉）高档印刷包装产业园项目、亳州市裕同印刷包

装有限公司高档印刷包装项目以及苏州昆迅包装技术有限公司剩余募集资

金实施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 由原计划的2018年5月1

日延长至2020年6月30日。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37,971.50万元，担

保期限不超过3年。其中，为子公司武汉艾特纸塑包装有限公司进行银行授信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550万元的担保，为子公司武汉艾特纸塑包装有限公司

进行设备融资租赁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275万元的担保, 为子公司香港裕同

印刷有限公司进行银行授信提供不超过5,000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34,

146.5万元）的担保。

（二）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结果汇总

序

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表决

结果

备注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

（股）

比例

股数

（股）

比

例

1

关于《公司延长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

限及增加部分募集资金

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

决权的股东

255,334,

255

100.000

0％

0 0％ 0 0%

通过

其中， 中小股

东总表决情况

240,854

100.00

00％

0 0％ 0

0

%

2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

决权的股东

255,334,

255

100.000

0％

0 0％ 0 0%

通过

其中， 中小股

东总表决情况

240,854

100.00

00％

0 0％ 0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董龙芳、彭亚威律师现

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裕同科技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831

证券简称：裕同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78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公司于2018年4

月19日、2018年5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17年度股东大

会，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品种包括商业银

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产品（即购买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安

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

度不超过45,000万元（含本数），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并于2018年7月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额度的议案》，同意将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额度

增加25,000万元，投资品种仅限于购买商业银行的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

的理财产品，有效期的到期期限与上述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理财额

度的到期期限一致（即有效期为2018年7月9日至2019年5月9日）。现将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如下：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相关情况

序号 签约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

（万元人

民币）

预计年化收

益率

购买日 产品期限 关联关系说明

1

宁波银行

深圳分行

单位结构性

存款881102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6,000 3.6%

2018年9

月6日

2018年9月6日

-2018年10月9

日

本公司与宁波

银行无关联关

系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公司投资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

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风险。

（二）针对投资风险，上述投资应严格按照公司相关规定执行，有效防范

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与相关银行

保持密切联系，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如发现存在可

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财务部建立台账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

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3、 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

审计与监督；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

理财产品的购买及相关损益情况。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及进展情

况

序号 签约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购买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购买日 产品期限 进展情况

1

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启盈可选期

限理财4号产

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3,000 4.0％

2017年10

月12日

2017年10月12日

-2018年1月3日

已全部赎回，

获得理财收益

1,182,465.75

元

2

汇丰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

结构性投资

理财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00 3.58％

2017年10

月12日

2017年10月12日

-2018年1月3日

已全部赎回，

获得理财收益

165,077.78元

3

花旗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机构客户理

财计划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00 3.0%

2017年10

月23日

2017年10月23日

-2018年1月3日

已全部赎回，

获得理财收益

120,000元

4

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南海支行

对公结构性

存款（挂钩

利率）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2,000万

元

3.85%

2017年11

月3日

2017年11月3日

-2018年1月3日

已全部赎回，

获得理财收益

1,415,534.25

元

5

光大银行

深圳分行

2018年对公

结构性存款

统发第二期

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000 4.50%

2018年1

月5日

2018年1月5日-2018

年4月5日

已全部赎回，

获得理财收益

112,750元元

6

平安银行

深圳南海

支行

对公结构性

存款（挂钩

利率）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2,000 4.55%

2018年1

月4日

2018年1月5日-2018

年4月9日

已全部赎回，

获得理财收益

2,577,917.81

元

7

工商银行

深圳龙华

支行

保本“随心

E”二号法人

拓户理财产

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500 3.5%

2018年1

月4日

2018年1月5日-2018

年4月8日

已全部赎回，

获得理财收益

135,205.48元

8

宁波银行

深圳分行

启盈可选期

限理财4号产

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3,000 4.50%

2018年1

月4日

2018年1月5日-2018

年7月5日

已全部赎回，

获得理财收益

2,900,958.90

元

9

民生银行

深圳分行

综合财富管

理服务业务

第1373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4,000 5.25%

2018年1

月5日

2018年1月8日-2018

年6月8日

已全部赎回，

获得理财收益

880,833.33元

10

汇丰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

人民币结构

性投资业务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00

4.0%（年化

收益）

2018年1

月29日

2018年1月29日

-2018年7月27日

已全部赎回，

获得理财收益

397777.78元

11

光大银行

深圳分行

2018年对公

结构性存款

统发第三十

七期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000 4.50%

2018年4

月8日

2018年4月8日-2018

年7月8日

已全部赎回，

获得理财收益

112,583.33元

12

工商银行

深圳龙华

支行

保本“随心

E”理财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000 3.8%

2018年4

月9日

2018年4月10日

-2018年5月8日

已全部赎回，

获得理财收益

30,191.78元

13

平安银行

深圳南海

支行

对公结构性

存款（挂钩

利率）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2,000 4.65%

2018年4

月10日

2018年4月10日

-2018年7月10日

已全部赎回，

获得理财收益

2,550,493.15

元

14

民生银行

深圳分行

综合财富管

理服务业务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4,000 4.8%

2018年6

月11日

2018年6月12日

-2018年8月16日

已全部赎回，

获得理财收益

346,666.67元

15

宁波银行

深圳分行

单位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6,000 4.3%

2018年7

月5日

2018年7月5日-2018

年9月5日

已全部赎回，

获得理财收益

1,168,657.53

元

16

光大银行

深圳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000 4.60%

2018年7

月9日

2018年7月9日-2018

年10月9日

履行中

17

平安银行

深圳南海

支行

对公结构性

存款（挂钩

利率）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3,000 4.65%

2018年7

月11日

2018年7月11日

-2018年10月9日

履行中

18

宁波银行

深圳分行

单位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000 4.30%

2018年7

月13日

2018年7月13日

-2018年10月15日

履行中

19

民生银行

深圳分行

综合财富管

理服务业务

（产品代码：

FG-

DA18638L）

保本策

略型

7,500 4.80%

2018年7

月16日

2018年7月17日

-2018年9月17日

履行中

20

民生银行

深圳分行

综合财富管

理服务业务

（产品代码：

FG-

DA18639L）

保本策

略型

9,000 4.80%

2018年7

月16日

2018年7月17日

-2018年9月17日

履行中

21

民生银行

深圳分行

综合财富管

理服务业务

（产品代码：

FG-

DA18656L）

保本策

略型

2,000 5.30%

2018年7

月31日

2018年8月1日-2019

年1月31日

履行中

22

民生银行

深圳分行

综合财富管

理服务业务

（产品代码：

FG-

DA18721L）

保本策

略型

4,000 5.10%

2018年8

月17日

2018年8月20日

-2019年2月21日

履行中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意见

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意见，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

年4月20日、2018年7月1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公告》（2018-037）及

《关于增加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 公 告 》

（2018-060）。

六、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宁波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881102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175

证券简称：东方网络 公告编号：

2018-87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8年8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8-81）。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

况。

二、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主持人：董事长彭敏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18年9月7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9月6日～2018年9月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9月7日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8年9月6日15:00至2018年9月7日15:00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桂林市国家高新区五号区公司二楼会议室。

6、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93,706,03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12.43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93,172,2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12.36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533,75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708％。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3）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该议案以

特别决议通过。需对中小投资者（即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议案1.00�《关于变更住所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619,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7％；反对86,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6,1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562％；反对86,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4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西君健律师事务所黄丽娟律师、詹勋礼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股东的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西君健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之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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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股份” 、“公司” 或“本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9月7日（星期五）下午2点30分；

（2）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9月6日-2018年9月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9月7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9月6日15:00至2018年9月7日15:00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龙洲路大晚桥边新宝股份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4、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建刚先生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等有关文件的规定。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52,298,024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67.896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52,177,7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7.882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20,28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4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

032,29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269%。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国枫（深圳）律师

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

果如下：

1、《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

1.01回购股份的方式和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552,298,0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32,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1.02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552,298,0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32,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1.03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552,298,0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32,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1.04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同意552,298,0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32,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1.05回购股份的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552,298,0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32,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1.06回购股份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552,298,0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32,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2,298,0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32,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2,298,0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32,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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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债权人

通知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股份” 、“公司” 或“本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7日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8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的《2018�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65）。

根据回购预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

公众股份并注销。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10元/股，预计可回购股份不低于1,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约

1.22%以上，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股份期限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至2019年5月31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

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通知公告

之日起45日内， 可以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

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18年9月8日至2018年10月22日，每星期一至星期五的8:30-12:00、14:00-17:3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龙洲路大晚桥边新宝股份证券

部。

联系人：孔少娴

邮政编码：528322

联系电话：0757-25336206

电子邮箱：investor@donlim.com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邮件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8日

证券代码：

002824

证券简称：和胜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80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

议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9�月7�日 14：30－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8�年9月 7�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8�年 9�月 6日 15：00�至 2018年9月 7日 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前陇工业区美源路5号广东和胜工业铝

材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大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建湘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18�年 8月31日

7、本次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表人）共11人，代表股份132,647,527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72.2390％。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10人，合计持有股份 132,644,

82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2.2375％。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人，代表股份2,

7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15%。

3、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1,803,970�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6.428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11,801,27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426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5％。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见证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2,647,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803,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或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2,647,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803,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8日

证券代码：

002824

证券简称：和胜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81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取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授予公告日 有效期 证书号

一种铝型材快速

退火工艺及其装

置

ZL201611244563.0 2016-12-29 2018年08月07日 20年 3025016

专利权人为：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本专利通过对铝型材感应退火装置、工艺的改进与创新，可实现铝型材快速感应退

火、晶粒细化。 本专利的取得是公司坚持持续创新的新成果，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有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8日

证券代码：

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环科 公告编号：

2018-078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和变更议案，也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8年8月22日

以公告形式向全体股东发出《关于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并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具体内容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9月7日（星期五）下午13:00�时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年9月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9月6日15:00至2018年9月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出席现场股东大会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参加表决，

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2票的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现场会议地点：宁波市北仑保税南区曹娥江路22号公司会议室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方洁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4人，代表股份192,268,

46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800%（公司在股权登记日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为379,377,067股， 系公司总股本398,034,348股减去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量18,

657,281股计算得到，下同）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0人，代表股份190,390,83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851%；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1,877,62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49%；

2、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监高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以外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4,675,7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2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798,0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375%；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1,877,6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49%；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238,4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4％；

反对3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6％；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645,7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84％；

反对3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416％；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张雪婷律师、张帆影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见证律师认为，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8日

证券代码：

002517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

2018-092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本公司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

持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8年8月3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本公司股份事项的相关议案，相关议案将提交本

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9月1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

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

充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

现就本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18年8月31日，下同）及股东

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即2018年9月6日，下同）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前十名社会公众股股东

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恺英网络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王悦 461,570,064 21.44%

2 冯显超 260,471,808 12.10%

3 上海海桐开元兴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2,955,000 7.11%

4 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5,579,672 6.30%

5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84,337,567 3.92%

6 上海圣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720,328 3.75%

7 林诗奕 57,000,000 2.65%

8 马信琪 48,454,318 2.25%

9 金丹良 44,463,112 2.07%

10 王政 43,465,508 2.02%

二、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恺英网络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王悦 461,570,064 21.44%

2 冯显超 260,471,808 12.10%

3 上海海桐开元兴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2,955,000 7.11%

4 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5,579,672 6.30%

5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84,337,567 3.92%

6 上海圣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720,328 3.75%

7 林诗奕 57,000,000 2.65%

8 马信琪 48,454,318 2.25%

9 金丹良 44,463,112 2.07%

10 王政 43,352,208 2.01%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517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

2018-093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股东进行股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近日接到王悦先生的通知，获悉其

所持本公司股票于近期质押（以下简称“本次质押” ）的情况如下：

一、股票质押基本情况

1、 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第一大股

东及/或其一致

行动人

单笔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逐笔列示）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单笔质押股数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质押

用途

王悦 是 6,200,000 2018-9-6 2019-5-23

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0.29%

补充质

押

合计 - 6,200,000 - - - - -

2、 股票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王悦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461,570,064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459,473,163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096,901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约

21.44%；王悦先生所持本公司股票累计被质押459,368,147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约

21.34%，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约99.52%。

3、 截至本公告日，王悦先生所质押的本公司股份无平仓风险。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九月七日


